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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委辦計畫項建置 ｜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製作維護 

修改密碼 

功能說明：修改自己的聯絡電話、E-Mail 與姓名。 

功能表位置：基本資料區→權限設定→修改 EMail 

 

使用權限： 

1. 系統負責人：只可修改自己的聯絡電話、E-Mail 與姓名 

2. 學校負責人：只可修改自己的聯絡電話、E-Mail 與姓名 

3. 系所負責人：只可修改自己的聯絡電話、E-Mail 與姓名 

4. 一般教職人員(實驗室負責人)：只可修改自己的聯絡電話、E-Mail 與姓名 

 

使用說明： 

1. 如圖 1，請在員工姓名、連絡電話與 E-Mail 分別填上您正確姓名、連絡電話與 E-Mail，然後

點選『修改』鈕，系統將更新資料庫的姓名、連絡電話與 E-Mail。備註說明:EMAIL 格式限制

為 XXX.XX@XX.XX.XX，可為多人信箱(但限制最多 100 字元)，多人信箱請以”,”或”;”字

元分隔。連絡電話不可有特殊字元，例如: % ‘ “ # ^ ~等。 

 


